
2023年12⽉22⽇，中国证监会发布了《公开发

⾏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�⾮经常

性损益（2023年修订）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3〕65

号，以下简称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），⾃公

布之⽇起施⾏。

⼀、⾮经常性损益的定义

⾮经常性损益的定义修订前后未发⽣变化。根据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，⾮经常性损益是指与

公司正常经营业务⽆直接关系，以及虽与正常经营业

务相关，但由于其性质特殊和偶发性，影响报表使⽤

⼈对公司经营业绩和盈利能⼒做出正常判断的各项交

易和事项产⽣的损益。

⼆、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的主要修订内

容

(⼀) 新增三项⾮经常性损益判断原则，明确⾮经

常性损益应基于交易和事项的经济性质、结合⾏业特

点和业务模式、遵循重要性原则进⾏认定，为公司恰

当披露⾮经常性损益信息提供指引。

(⼆) 修订⾮经常性损益的列举项⽬，主要包括：

1. 明确实际执⾏中存在争议的问题，如规定公司

因经营活动不再持续，或因税收、会计等法律法规调

整等⽽对当期损益产⽣的⼀次性影响，应计⼊⾮经常

性损益，减少实务执⾏争议。

2. 完善政府补助、⾦融资产、股份⽀付相关⾮经

常性损益列举项⽬，明确相关业务损益计⼊⾮经常性

损益的标准，帮助投资者恰当评价公司持续经营能

⼒，提升财务信息披露规则与当前资本市场环境、发

展阶段之间的契合性。

3. 结合近年企业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则修订情况，

完善相关表述，在股份⽀付、显失公允的交易收益等

列举项⽬上，与发⾏上市、退市环节有关要求保持⼀

致。

三、新增三项⾮经常性损益的判断原则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在⾮经常性损益定

义的基础上，新增三项⾮经常性损益的判断原则：

原  则 应⽤⽰例

(⼀) ⾮经常性损

益的认定应基于

交易和事项的经

济性质判断。

如果某项政府补助被认定为经常性，

则⽆论采⽤总额法还是净额法进⾏会

计处理，相关损益均认定为经常性损

益；反之，如果某项政府补助被认定
为⾮经常性，则⽆论如何会计处理，

相关损益均认定为⾮经常性损益。

(⼆) ⾮经常性
损益的认定应

基于⾏业特点

和业务模式判

断。

对于光伏发电、房地产等特定⾏业公

司以转让项⽬公司股权形式出售资产

的处置损益，不应简单认定为⾮经常

性损益，⽽应结合公司的⾏业特点和

业务模式，依据⾮经常性损益的定义

进⾏综合判断。

(三) ⾮经常性
损益的认定应

遵循重要性原

则。

对于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益，公司原

则上应将其享有的被投资单位⾮经常

性损益的份额，穿透认定为⾮经常性

损益。同时，公司应遵循重要性原

则，依据被投资单位各项⾮经常性损

益的重要性，判断是否逐项穿透认

定。

总之，⾮经常性损益的认定，应以⾮经常性损益

的定义为依据。在认定⾮经常性损益项⽬时，应遵循

上述原则。

四、修订⾮经常性损益的列举项⽬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新增与股份⽀付相

关的列举项⽬，修改了政府补助、⾦融资产和⾦融负

债等若⼲列举项⽬（完整的列举项⽬详⻅后附对⽐

表）。

(⼀) 政府补助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⼆）计⼊当期损益的政府

补助，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

务密切相关、符合国家政策

规定、按照确定的标准享

有、对公司损益产⽣持续影

响的政府补助除外

（三）计⼊当期损益的政

府补助，但与公司正常经

营业务密切相关，符合国

家政策规定、按照⼀定标

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

政府补助除外

总体⽽⾔，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适度放

宽了政府补助认定为经常性损益的标准。“按照确定

的标准享有”强调政府补助的⾦额有依据（例如按照

明确的标准计算），但不必是定额或定量。“对公司

损益产⽣持续影响”则强调损益的持续性，⽽⾮政府

补助的持续性。

例如，根据国家政策规定，公司取得与购置⽣产

设备相关的政府补助，该补助⾦额按照设备投资额的

⼀定⽐例计算。公司将其分类为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

助，并在资产使⽤寿命内分期计⼊损益。根据解释性

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，该补助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条

件，相关损益可认定为经常性损益。

(⼆) ⾦融资产和⾦融负债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三）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

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

外，⾮⾦融企业持有⾦融资

产和⾦融负债产⽣的公允价

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⾦融资

产和⾦融负债产⽣的损益

（⼗四）除同公司正常经

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

值业务外，持有交易性⾦

融资产、交易性⾦融负债

产⽣的公允价值变动损

益，以及处置交易性⾦融

资产、交易性⾦融负债和

可供出售⾦融资产取得的

投资收益

1. 关于⾦融资产和⾦融负债的范围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结合近年企业会计

准则修订情况，将原列举的“交易性⾦融资产、交易

性⾦融负债和可供出售⾦融资产”修改为“⾦融资产

和⾦融负债”。

2. 关于⾦融企业和⾮⾦融企业的区别

根据⾏业特点和业务模式原则，⾦融企业持有⾦

融资产和⾦融负债产⽣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

⾦融资产和⾦融负债产⽣的损益，通常认定为经常性

损益。因此，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在本列举

项⽬中排除⾦融企业，将认定范围缩⼩⾄⾮⾦融企

业。

(三) 不可抗⼒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七）因不可抗⼒因素，如

遭受⾃然灾害⽽产⽣的各项

资产损失

（⼋）因不可抗⼒因素，

如遭受⾃然灾害⽽计提的

各项资产减值准备 

对于因不可抗⼒因素产⽣的损失，解释性公告第

1号（2023年）将原“资产减值准备”修改为“资产

损失”，适度扩⼤了“损失”的认定范围，同时也体

现了⾮经常性损益的认定应基于交易和事项的经济性

质判断的原则。

(四) 经营活动不再持续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⼗三）企业因相关经营活

动不再持续⽽发⽣的⼀次性

费⽤，如安置职⼯的⽀出等

（⼗）企业重组费⽤，如

安置职⼯的⽀出、整合费

⽤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将原“重组费⽤”

修改为“因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⽽发⽣的⼀次性费

⽤”，缩⼩了“重组”的认定范围，并强调“⼀次性

费⽤”。如果重组交易（例如购买资产）不会导致公

司相关经营活动不再持续，产⽣的相关费⽤不应认定

为⾮经常性损益。

(五) 法律法规调整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⼗四）因税收、会计等法

律、法规的调整对当期损益

产⽣的⼀次性影响

（⼗⼋）根据税收、会计

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对当

期损益进⾏⼀次性调整对

当期损益的影响  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修改了相关表述，

进⼀步明确了本列举项⽬的含义。根据解释性公告第

1号（2023年），当税收、会计等法律、法规发⽣调

整，且该调整对当期损益产⽣⼀次性影响时，相关损

益应认定为⾮经常性损益。

例如，根据《监管规则适⽤指引�会计类第2

号》，如果国家⾼新技术企业认定相关政策调整导致

公司资质认定发⽣变化，公司因适⽤所得税税率变动

⽽重新计量递延所得税，形成对当期损益的⼀次性调

整，应认定为⾮经常性损益；但是，如果公司⽣产经

营情况变化导致其资质认定发⽣变化，公司对当期损

益进⾏的⼀次性调整，则应认定为经常性损益。

(六) 股份⽀付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⼗五）因取消、修改股权

激励计划⼀次性确认的股份

⽀付费⽤

⸺

（⼗六）对于现⾦结算的股

份⽀付，在可⾏权⽇之后，

应付职⼯薪酬的公允价值变

动产⽣的损益

⸺

1. 取消、修改股权激励计划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明确，因取消、修

改股权激励计划⼀次性确认的股份⽀付费⽤，应认定

为⾮经常性损益。例如，公司在等待期内取消股权激

励计划，将原本应在剩余等待期内确认的⾦额⽴即计

⼊当期损益，则当期⼀次性确认的费⽤应认定为⾮经

常性损益。再如，公司修改股权激励计划，缩短服务

期限，并按照修改后的等待期确认股份⽀付费⽤，由

此导致的在当期⼀次性确认的费⽤也应认定为⾮经常

性损益。

需要注意的是，上述⾮经常性损益的认定仅限于

取消和修改这两种特殊情形。如果股权激励计划并未

发⽣取消或修改，公司依据可⾏权职⼯⼈数变动、业

绩条件达成情况等信息对预计可⾏权的权益⼯具数量

作出的调整，属于会计估计变更，由此产⽣的相关损

益不应认定为⾮经常性损益。

此外，根据《监管规则适⽤指引�发⾏类第5

号》，股份⽴即授予或转让完成且没有明确约定等待

期等限制条件的，股份⽀付费⽤原则上应⼀次性计⼊

发⽣当期，并作为偶发事项认定为⾮经常性损益。设

定等待期的股份⽀付，股份⽀付费⽤应采⽤恰当⽅法

在等待期内分摊，并认定为经常性损益。

2. 现⾦结算的股份⽀付在可⾏权⽇之后的公允价

值变动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明确，对于现⾦结

算的股份⽀付，在可⾏权⽇之后，应付职⼯薪酬的公

允价值变动产⽣的损益，应认定为⾮经常性损益。

(七)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（⼗⼋）交易价格显失公允

的交易产⽣的收益

（⼗⼀）交易价格显失公

允的交易产⽣的超过公允

价值部分的损益

对于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，解释性公告第1

号（2023年）将原“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益”修

改为“收益”，即该类交易产⽣的全部收益均应认定

为⾮经常性损益，⽽不仅是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

益。此外，如果该类交易产⽣损失，则相关损失应认

定为经常性损益。

同时，上述认定⼝径与相关营业收⼊扣除规则中

“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业务产⽣的收⼊”的扣除⼝径

协调⼀致。

五、关于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的衔接规

定

解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要求，上市公司在

披露定期报告时，应在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，执⾏解

释性公告第1号（2023年）对可⽐会计期间⾮经常性

损益的影响情况。

附：⾮经常性损益列举项⽬对⽐表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23年） 

解释性公告第1号

（2008年）

主要

变化

（⼀）⾮流动性资产处置

损益，包括已计提资产减

值准备的冲销部分

（⼀）⾮流动性资产处置

损益，包括已计提资产减

值准备的冲销部分

⽆变

化

⸺ （⼆）越权审批，或⽆正

式批准⽂件，或偶发性的

税收返还、减免

删除

（⼆）计⼊当期损益的政

府补助，但与公司正常经

营业务密切相关、符合国

家政策规定、按照确定的

标准享有、对公司损益产

⽣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

外

（三）计⼊当期损益的政

府补助，但与公司正常经

营业务密切相关，符合国

家政策规定、按照⼀定标

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

政府补助除外

修改

（三）除同公司正常经营

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

业务外，⾮⾦融企业持有

⾦融资产和⾦融负债产⽣

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

处置⾦融资产和⾦融负债

产⽣的损益

（⼗四）除同公司正常经

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

值业务外，持有交易性⾦

融资产、交易性⾦融负债

产⽣的公允价值变动损

益，以及处置交易性⾦融

资产、交易性⾦融负债和

可供出售⾦融资产取得的

投资收益

修改

（四）计⼊当期损益的对

⾮⾦融企业收取的资⾦占

⽤费

（四）计⼊当期损益的对

⾮⾦融企业收取的资⾦占

⽤费

⽆变

化

（五）委托他⼈投资或管

理资产的损益

（七）委托他⼈投资或管

理资产的损益

⽆变

化

（六）对外委托贷款取得

的损益

（⼗六）对外委托贷款取

得的损益

⽆变

化

（七）因不可抗⼒因素，

如遭受⾃然灾害⽽产⽣的

各项资产损失

（⼋）因不可抗⼒因素，

如遭受⾃然灾害⽽计提的

各项资产减值准备

修改

（⼋）单独进⾏减值测试

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

（⼗五）单独进⾏减值测

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

回

⽆变

化

（九）企业取得⼦公司、

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

资成本⼩于取得投资时应

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

资产公允价值产⽣的收益

（五）企业取得⼦公司、

联营企业及合营企业的投

资成本⼩于取得投资时应

享有被投资单位可辨认净

资产公允价值产⽣的收益

⽆变

化

（⼗）同⼀控制下企业合

并产⽣的⼦公司期初⾄合

并⽇的当期净损益

（⼗⼆）同⼀控制下企业

合并产⽣的⼦公司期初⾄

合并⽇的当期净损益

⽆变

化

（⼗⼀）⾮货币性资产交

换损益

（六）⾮货币性资产交换

损益

⽆变

化

（⼗⼆）债务重组损益 （九）债务重组损益 ⽆变

化

（⼗三）企业因相关经营

活动不再持续⽽发⽣的⼀

次性费⽤，如安置职⼯的

⽀出等

（⼗）企业重组费⽤，如

安置职⼯的⽀出、整合费

⽤等

修改

（⼗四）因税收、会计等

法律、法规的调整对当期

损益产⽣的⼀次性影响

（⼗⼋）根据税收、会计

等法律、法规的要求对当

期损益进⾏⼀次性调整对

当期损益的影响

修改

（⼗五）因取消、修改股

权激励计划⼀次性确认的

股份⽀付费⽤

⸺ 新增

（⼗六）对于现⾦结算的

股份⽀付，在可⾏权⽇之

后，应付职⼯薪酬的公允

价值变动产⽣的损益

⸺ 新增

（⼗七）采⽤公允价值模

式进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

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⽣

的损益

（⼗七）采⽤公允价值模

式进⾏后续计量的投资性

房地产公允价值变动产⽣

的损益

⽆变

化

（⼗⼋）交易价格显失公

允的交易产⽣的收益

（⼗⼀）交易价格显失公

允的交易产⽣的超过公允

价值部分的损益

修改

（⼗九）与公司正常经营

业务⽆关的或有事项产⽣

的损益

（⼗三）与公司正常经营

业务⽆关的或有事项产⽣

的损益

⽆变

化

（⼆⼗）受托经营取得的

托管费收⼊

（⼗九）受托经营取得的

托管费收⼊

⽆变

化

（⼆⼗⼀）除上述各项之

外的其他营业外收⼊和⽀

出

（⼆⼗）除上述各项之外

的其他营业外收⼊和⽀出

⽆变

化

（⼆⼗⼆）其他符合⾮经

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⽬

（⼆⼗⼀）其他符合⾮经

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⽬

⽆变

化


